103學年度起入學適用

大同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修課審核表
姓名：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入學年月：     年     月

一、已修專業選修科目課程：〈含本學期所修〉

	(
	課 號
	科目名稱
	修業學期
	學分
	成績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1. 請依照修業學期先後，列出所修4字頭以上專業科目。
2. 修業學期：如103學年度上學期，請寫103上。
3. 專業選修科目合計總學分數至少須達專業課程至少須修滿 25學分(其中至少包含一門專題實驗)。


二、已修專題討論課程：〈至少二學期〉

	(
	課 號
	科目名稱
	修業學期
	學分
	成績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三、已修論文課程：〈至少二學期〉

	(
	課 號
	科目名稱
	修業學期
	學分
	成績

	
	
	
	
	3
	

	
	
	
	
	3
	


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【此表填妥後交由指導教授審核通過後，再據以提出口試申請】

